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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股 東 報 告 書 

      營  業  報  告  書  
一、一百零三年度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一百零三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以下同)3,316,343 仟元，與一百零二年度之營業

收入 4,456,620仟元相比衰退 25.59%，稅後虧損 86,220仟元較一百零二年度之 245,881
仟元減幅 135.07%，每股稅後虧損為新台幣 0.83 元。 

（二）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 103 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03 年度 102 年度 增(減) 
比率% 

財務收支 

營業收入 3,316,343 4,456,620 (25.59) 
營業毛利 626,830 913,380 (31.37) 
營業利益 (73,974) 309,180 (123.93) 
營業外收支淨額 16,920 5,070 233.28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86%) 6.84% (127.19) 
股東權益報酬率 (5.48%) 14.77% (137.10) 
營業利益佔實收資本額比率 (6.96%) 28.84% (124.13) 
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額比率 (8.78%) 28.37% (130.95) 
純益率 (2.60%) 5.52% (147.10) 
每股盈餘（元） (0.83) 2.4 (134.58) 
稅後純益 (86,202) 245,881 (135.06) 

 
（四） 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已於數年前即開始投資各項相關研發技術，本年度本公司的研究

發展方向如下： 
A.多媒體 IPTV 應用平台及加值服務發展數位匯流計畫。 
B.智慧型手機 APP 應用服務及終端設備發展開發計畫。 
C.電信加值應用平台研發，3G/4G-LTE 及 IP 光纖骨幹網路系統整合行動、固

網、網際網路發展計畫。 
D.聯網多螢(Multi-Screen)電視(OTT TV)雲端及相關互動(App)應用發展計畫。 
E.資通訊(ICT)資安、大數據資料分析及雲端系統平台發展計畫。 
F.智慧運輸服務系統相關應用整合開發計畫。 
G.多媒體智慧電子看板(Smart Digital Signage)系統。 

二、一百零四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1.持續專注經營『寬頻應用加值服務整合商』產業領域；加強落實技術能力及研發能力。 
2.開發創新的服務:展望未來光世代網路科技及市場多元化發展趨勢，公司將朝向電信整

合系統服務，IP 寬頻網路服務，數位媒體服務(IPTV)及企業客戶服務四大方向發展，

逐漸轉型到加值應用創新服務公司，以滿足客戶的需求，建立起核心價值。 
3.推動組織再造：隨著公司服務形態轉型，公司的組織，也必需做調整，在技術專業的

基礎上，發展成客戶服務型的組織架構，也將持推動落實、責任中心目標管理。 



4.善盡社會公民的企業責任：本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理念，公司將結合合

作夥伴及客戶的資源，共同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善盡社會公民的義務，奉獻社會、

關懷社會的企業責任。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及重要的產銷政策： 

1.全面提升獲利能力，強化大型專案控管能力；提早專案驗收時程而降低成本。 
2.提升業務銷售能力，由產品銷售（Product Sales）轉向客戶需求（Business Solution）導

向的方案銷售（Solution Sales），以達成「寬頻應用服務整合商」。 
3.加強 IP 應用加值整合服務、資通應用整合服務、多媒體應用整合服務、雲端應算整合

服務、智慧運輸服務系統等。 
4.推動向上創造利潤、向下降低成本；人才優先培養與成長及整體福利及獎勵措施。 
5.持續全面推動公司全員銷售及公司建立資訊交流之各項平台有效提高工作營運績效之

執行工作規劃。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 推動組織再造及轉型 
(二) 建立寬網及資通服務的基礎建構團隊。 
(三) 強化產業鏈夥伴關係，並藉國外大廠策略聯盟如 Intel、Broadcom、Oracle、Ericsson、

NSN，Cisco 將公司市場行銷能力提升到海外市場。 
(四) 持續投入自我研發利基產品，訂定市場銷售推廣執行計畫。 
(五) 發展服務與應用平台。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客戶未來的採購可能採用固定規格但無固定廠商之方式，挑選兩家以上的供應商供貨，

以確保供貨正常，因應此一趨勢，公司會本著長期深耕獲得客戶之信賴的精神，強化公司結

構、財務狀況、履約實績、技術層面及最重要的是服務品質，來爭取客戶對本公司技術與服

務的肯定，進而贏得專案。 
最後，非常感謝長期支持本公司的股東、客戶、廠商及全體員工，未來公司將秉持永續

經營、追求卓越的信念，期許在未來一年能有更好的成果呈現給各位。 
 

 
最後敬祝 
 
身體健康闔家平安 

 
 

董事長 陳國章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決算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一百零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虧撥補表，其中財務

報表經董事會委託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竣事並提出查核報告。

上開董事會造送之各項表冊尚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二百十九條規定繕具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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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第三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及轉換辦法 
 

一、債券名稱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國內第三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以下簡稱「本

轉換公司債」)。 
二、發行日期 

民國一 0 一年三月十三日(以下簡稱「發行日」)。 
三、發行期間 

發行期間三年，自民國一 0 一年三月十三日開始發行，至一 0 四年三月十三日到期(以下

簡稱「到期日」)。 
四、發行總額及每張面額 

發行總額為新台幣貳億伍仟萬元整。每張面額為新台幣壹拾萬元，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五、債券票面利率 

票面年利率 0%。 
六、還本付息日期及方式 

依本辦法第五條規定本轉換公司債之票面利率為 0%，故無須訂定付息日期及方式。除

本轉換公司債之持有人(以下簡稱「債券持有人」)依本辦法第十條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或依

本辦法第十八條行使賣回權或本公司由證券商營業處所買回註銷者，及本公司依本辦法第十

七條提前收回，到期時按債券面額以現金一次償還。 
七、擔保情形 

(一)本轉換債委託台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保證發行，惟台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僅

在保證範圍內負擔保證責任。保證期間自本轉換債發行之日起至本轉換債依本辦法所應

付本金全部清償為止，保證範圍為本轉換債未清償本金。 
(二)本轉換債持有人（或受託人）如擬就本轉換債向保證銀行請求付款，台灣土地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將於接獲本轉換債持有人（或受託人）依本轉換債規定請求付款之通知後十

四個營業日內付款。 
(三)在保證期間，本公司若發生未能按期償還本金、或未能給付公司債持有人提前贖回或

賣回時所須支付之所有金額，或違反與受託銀行簽訂之受託契約，或違反與保證銀行簽

訂之「委任保證契約」（簡稱保證契約），違反主管機關核定事項，足以影響公司債持

有人權益時，本轉換債視為全部到期。 
八、轉換標的 

債權人得依本辦法之規定，向本公司請求將本轉換公司債依面額及請求轉換當時之轉換

價格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股票，本公司將以發行新股之方式履行轉換義務。換發之新股以帳

簿劃撥交付，不印製實體方式為之。 
九、轉換期間 

債券持有人得於本轉換公司債發行後屆滿一個月之翌日(民國一 一年四月十四日)起，

至到期日前十日(民國一 四年三月三日)止，除依法暫停過戶期間及自本公司無償配股停止

過戶日、現金股息停止過戶日或現金增資認股停止過戶日前十五個營業日起，至權利分派基

準日止，辦理減資之減資基準日起至減資換發股票開始交易日前一日止，不得請求轉換外，

得隨時向本公司請求依本辦法之規定，將所持有之本轉換公司債依面額及請求轉換當時之轉



 

換價格，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股票，並依本辦法第十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十、請求轉換程序 

(一)債券持有人至原交易券商填具「轉換公司債帳簿劃撥轉換／贖回／賣回申請書」(註
明轉換)，由原交易券商向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集保公司」)
提出申請，集保公司於接受申請後，以電子化方式通知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於通

知送達時即生轉換之效力，且不得申請撤銷，並於送達後五個營業日內完成轉換手

續，直接將本公司普通股股票撥入該債券持有人之集保帳戶。 
(二)華僑及外國人申請將所持有之本轉換公司債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股票時，一律統由

集保公司以帳簿劃撥方式辦理配發。 
十一、轉換價格及其調整 

(一)轉換價格之訂定 
本轉換公司債轉換價格之訂定，以民國一 0 一年三月五日為訂定轉換價格之基準

日，以其前一個營業日、三個營業日、五個營業日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

數擇一者為基準價格，乘以 101%之轉換溢價率，為計算轉換價格(計算至新台幣分為止，

以下四捨五入)之依據。基準日前如遇有除權或除息者，其經採樣用以計算轉換價格之收

盤價，應先設算為除權或除息後價格；轉換價格於決定後，實際發行日前，如遇有除權

或除息者，應依本條第(二)項之轉換價格調整公式調整之。本轉換公司債發行時之轉換

價格定為每股新台幣 15.81 元。 
(二)轉換價格之調整 
1.本轉換公司債發行後，除本公司所發行或私募具有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

證券而換發普通股股份者外，遇有本公司已發行或私募普通股股份增加時(包含但不限

於以募集發行或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盈餘轉增資、資本公積轉增資、員工紅利轉

增資、公司合併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股票分割或現金增資參與發行海外存託

憑證等)，本公司應依下列公式調整轉換價格(計算至新台幣分為止，以下四捨五入；向

下調整，向上則不予調整)，並函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

檯買賣中心」)公告，於新股發行除權基準日(註 1)調整之，但有實際繳款作業者於股

款繳足日調整之。如於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除權基準日後變更新股發行價格，則依更

新後之新股發行價格重新按下列公式調整之。如經設算調整後之轉換價格低於原除權

基準日前已公告調整之轉換價格者，則函請櫃檯買賣中心重新公告調整之： 

調整後 
轉換價格 ＝

調整前 
轉換價格

x
已發行股數

(註 2) +
每股繳款額 

(註 3) x 
新股發行或

私募股數 
已發行股數(註 2) 新股發行或私募股數 

註 1：如係採詢價圈購辦理之現金增資或現金增資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因無除權基

準日，則於股款繳足日調整；如為合併或受讓增資則於合併或受讓基準日調整；

如為股票分割則於股票分割基準日調整；如係採私募方式辦理之現金增資，則

於私募交付日調整。 
註 2：已發行股數係指普通股已發行股份總數(包括已私募股數)，並減除本公司買回惟

尚未註銷或轉讓之庫藏股股數。 
註 3：每股繳款額如係屬無償配股或股票分割，則其每股繳款額為零；若係屬合併增資

發行新股者，則其每股繳款額為合併基準日前依消滅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計算之每股淨值乘以換股比例；如係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

股，則其每股繳款額為受讓基準日前受讓之他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之財務報表計算之每股淨值乘以換股比例；如係員工紅利發行新股，則其每股

繳款額為股東會前一日之收盤價，並考量除權除息之影響。 
2.本轉換公司債發行後，如遇本公司配發普通股現金股利占每股時價之比率超過百分之

一點五時，本公司應按所占每股時價之比率於除息基準日依下列公式調降轉換價格(計
算至新台幣分為止，以下四捨五入)，並函請櫃檯買賣中心公告調整後之轉換價格。本



 

項轉換價格調降之規定，不適用於除息基準日(不含)前已提出請求轉換者。 
調整後轉換價格＝調整前轉換價格 (1－發放普通股現金股利占每股時價(註 4)之比

率) 
註 4：每股時價係以現金股息停止過戶除息公告日之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本公司普

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數平均數擇一者為準。 
3.本轉換公司債發行後，遇有本公司以低於每股時價(註 5)之轉換或認股價格再發行或私

募具有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證券時，本公司應依下列公式調整其轉換價

格(計算至新台幣為分止，以下四捨五入；向下調整，向上則不予調整)，並函請櫃檯買

賣中心公告，於前述有價證券或認股權發行之日或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日調整之： 

調整後 
轉換價格 ＝ 

調整前 
轉換價格 x 

已發行股數 
(註 6) + 

新發行或私募有價

證券或認股權之轉

換或認股價格 
x
新發行或私募有價

證券或認股權可轉

換或認購之股數 
已發行股數(註 6) + 新發行或私募有價證券或認股權可轉換或認購之股數 

註 5：每股時價為再發行或私募具有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證券之訂價基

準日或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日之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之簡

單算術平均數擇一者為準。 
註 6：已發行股數係指普通股已發行股份總數(包括已私募股數)，再發行或私募具有普

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證券如係以庫藏股支應，則調整公式中之已發

行股數應減除新發行或私募有價證券可轉換或認股之股數。 
4.本轉換公司債發行後，如遇本公司非因庫藏股註銷之減資致普通股股份減少時，本公

司應依下列公式調整其轉換價格(計算至新台幣分為止，以下四捨五入)，並函請櫃檯買

賣中心公告，於減資基準日調整之： 

調整後轉換價格 ＝ 
調整前轉換價格 x減資前已發行普通股股數(註 7) 

減資後已發行普通股股數(註 7) 
註 7：已發行股數係指普通股已發行股份總數(包括已私募股數)，並減除本公司買回惟

尚未註銷或轉讓之庫藏股股數。 
十二、本轉換公司債之上櫃及終止上櫃 

本轉換公司債於發行日之前向櫃檯買賣中心申請上櫃買賣，至全數轉換為普通股股份

或全數由本公司買回或償還時終止上櫃。以上事項均由本公司洽櫃檯買賣中心同意後公告

之。 
十三、無法換發壹股之餘額處理 

轉換本公司普通股時，若有不足壹股之股份金額，本公司將以現金償付(計算至新台幣

元為止，以下四捨五入)。 
十四、轉換後之新股上櫃 

轉換後換發之普通股自交付日起於櫃檯買賣中心上櫃買賣，並由本公司洽櫃檯買賣中

心同意後公告之。 
十五、轉換後之權利義務 

轉換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本公司原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相同。 
十六、股本變更登記作業 

本公司應於每季結束後十五日內，將前一季因本轉換公司債行使轉換所交付之股票數

額予以公告，每季並應向公司登記之主管機關申請資本額變更登記至少一次。 
十七、本公司對本轉換公司債之贖回權 

(一)本公司於下列情形得行使對本轉換公司債之贖回權： 
1.本轉換公司債發行後屆滿一個月之翌日(民國一 0 一年四月十四日)起至到期日前四十

日(民國一 0 四年二月一日)止，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連續三十個營業日超過當時轉換價



格達百分之三十時，本公司得於其後三十個營業日內，以掛號寄發一份三十日期滿之

「債券收回通知書」(前述期間自本公司發信之日起算，並以該期間屆滿日為債券收回

基準日，且前述期間不得為本辦法第九條之停止轉換期間)予債券持有人(以「債券收回

通知書」寄發日前第五個營業日債券持有人名冊所載者為準，對於其後因買賣或其他

原因始取得本轉換公司債之投資人，則以公告方式為之)，且函請櫃檯買賣中心公告並

於該期間屆滿時按債券面額以現金收回流通在外之本債券。 
2.本轉換公司債發行後屆滿一個月之翌日(民國一 0 一年四月十四日)起至到期日前四十

日(民國一 0 四年二月一日)止，本轉換公司債流通在外餘額低於新台幣貳仟伍佰萬元

(原發行總額之百分之十)時，本公司得於其後任何時間，以掛號寄發一份三十日期滿之

「債券收回通知書」(前述期間自本公司發信之日起算，並以該期間屆滿日為債券收回

基準日，且前述期間不得為本辦法第九條之停止轉換期間)予債券持有人(以「債券收回

通知書」寄發日前第五個營業日債券持有人名冊所載者為準，對於其後因買賣或其他

原因始取得本轉換公司債之投資人，則以公告方式為之)，且函請櫃檯買賣中心公告並

於該期間屆滿時按債券面額以現金收回流通在外之本債券。 
(二)債券持有人於「債券收回通知書」所載債券收回基準日前，以書面回覆本公司股務

代理機構要求贖回者(於送達時即生效力，採郵寄者以郵戳日為憑)，本公司將按債

券面額以現金贖回其所持有之本轉換公司債，並於債券收回基準日後五個營業日

內，將其款項以匯款或開立支票方式交付債券持有人。 
(三)若債券持有人於「債券收回通知書」所載債券收回基準日前，未以書面回覆本公司

股務代理機構(於送達時即生效力，採郵寄者以郵戳日為憑)者，本公司得按當時之

轉換價格，以債券收回基準日為轉換基準日，將其所持有之本轉換公司債轉換為本

公司普通股。 
十八、債券持有人之賣回權 

本轉換公司債以發行後屆滿二年之日(民國一 0 三年三月十三日)為債券持有人提前賣

回本轉換公司債之賣回基準日，本公司應於賣回基準日之三十日前，以掛號寄發一份「賣

回權行使通知書」予債券持有人(以「賣回權行使通知書」寄發日前第五個營業日債券持有

人名冊所載者為準，對於其後因買賣或其他原因始取得本轉換公司債之投資人，則以公告

方式為之)，並函請櫃檯買賣中心公告債券持有人賣回權之行使。債券持有人得於公告後三

十日內至原交易券商填具賣回申請書，由原交易券商向集保公司提出申請，集保公司於接

受申請後，以電子化方式通知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於通知送達時即生效力，採郵寄者以郵

戳日為憑，且不得申請撤銷)要求本公司以債券面額將其所持有之本轉換公司債以現金贖

回。 
本公司受理賣回請求，應於賣回基準日後五個營業日內，將其款項以匯款或開立支票方式

交付債券持有人。 
十九、因本公司股份終止上櫃提前賣回 

若本公司普通股經主管機關核准終止上櫃，債券持有人得要求本公司按債券面額贖回

其所持有之本轉換公司債。 
二十、轉換年度股利之歸屬 

(一)債券持有人於當年度一月一日起至當年度本公司現金股息停止過戶日(無償配股停

止過戶日)前十五個營業日(不含)以前請求轉換者，其轉換而得之普通股得參與當年

度股東會決議發放之前一年度現金股利(股票股利)。 
(二)當年度本公司現金股息停止過戶日(無償配股停止過戶日)前十五個營業日(含)起至

現金股息除息(無償配股除權)基準日(含)止，停止本轉換公司債轉換。 
(三)債券持有人於當年度現金股息除息基準日(無償配股除權基準日)翌日起至當年度十

二月三十一日(含)以前請求轉換者，不得請求當年度股東會決議發放之前一年度現

金股利(股票股利)。其轉換而得之普通股得享有次年度股東會決議發放之當年度現

金股利(股票股利)。 



 

二十一、所有本公司收回(包括由次級市場買回)、償還或已轉換之本轉換公司債將被註銷，不再

賣出或發行，其所附轉換權併同消滅。 
二十二、本轉換公司債及其所轉換之普通股均為記名式，其過戶、異動登記、設質、遺失等均依

「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及公司法相關規定辦理。另稅賦事宜依當時賦稅法令之

規定辦理。 
二十三、本轉換公司債由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為債券持有人之受託人，代表債券持

有人之利益行使查核及監督本公司履行本轉換公司債發行事項之權責。凡本轉換公司債

之持有人不論係於發行時認購或中途買受者，對於本公司與受託人之間所定受託契約規

定、受託人之權利義務及本發行及轉換辦法，均予同意並授與受託人有關受託事項之全

權代理，此項授權並不得中途撤銷，至於受託契約內容，債券持有人得在營業時間內隨

時至本公司或受託人營業處所查詢。 
二十四、本轉換公司債委由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還本付息及轉換事宜。 
二十五、本轉換公司債之發行依證券交易法第八條規定，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不印製實體債券。 

二十六、本轉換公司債發行及轉換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之處，悉依相關法令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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